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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十六條第三項及勞動檢查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

之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六十

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後，歷經八次修正，惟自九十七年迄今，相

關管理規定已逾八年未再通盤檢討。此一期間，代行檢查機構由七家整

併為三家，各代行檢查機構之人數倍增，且中央主管機關已建置資訊系

統，納管全國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即時掌控檢查動態，爰擬具本規則部

分條文修正條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為強化代行檢查機構內部管理，新增二級主管職務協助辦理現場督

導及查核業務等，以提升代行檢查品質。（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九條

及第十條） 

二、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後，代行檢

查機構應將危險性機械及設備相關檢查資料登載於該資訊系統，無

須另行置備簿冊或以其他電子文件方式登載，爰修正登載方式。（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三、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資訊管理系統後，中央主

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已可即時掌控檢查動態，代行檢查機構無須

再於年度結束後提送統計報表，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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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代檢機構經指定

辦理代行檢查業務（以

下簡稱代檢業務）期

間，應具備下列規定之

設施及專職人員： 

一、固定獨立設置之代

行檢查辦事處所，

並設有檔案室、檢

查設備存放室及足

夠容納全部代檢機

構人員辦公作息之

空間。 

二、符合附表一規定之

檢查設備及器具。 

三、置代檢業務一級主

管、副主管及二級

主管（以下簡稱代

檢業務各級主管）。 

四、置有承辦轄區代行

檢查項目、數量所

需之代行檢查員

（以下簡稱代檢

員）。 

五、置有配合承辦代行

檢查行政業務所需

之事務人員。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者。 

第三條 代檢機構經指定

辦理代行檢查業務（以

下簡稱代檢業務）期

間，應具備下列規定之

設施及專職人員： 

一、固定獨立設置之代

行檢查辦事處所，

並設有檔案室、檢

查設備存放室及足

夠容納全部代檢機

構人員辦公作息之

空間。 

二、符合附表一規定之

檢查設備及器具。 

三、置代檢業務主管及

副主管。 

四、置有承辦轄區代行

檢查項目、數量所

需之代行檢查員

（以下簡稱代檢

員）。 

五、置有配合承辦代行

檢查行政業務所需

之事務人員。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有必要者。 

一、依現行條文第三款規

定，代行檢查機構（以

下簡稱代檢機構）經

指定辦理代行檢查義

務期間，應置代檢業

務主管及副主管，故

代檢機構目前均依規

定設置業務主管及副

主管，即組長及副組

長，以綜理相關代行

檢查業務。 

二、鑒於代檢機構自九十

八年起已陸續由七家

整併為三家，各代檢

機構人數倍增，副組

長管理人數最多近三

十人，不利於代檢業

務推動，爰修正第三

款，新增課長之二級

主管職務，協助辦理

現場督導及查核業務

等，強化其內部管

理，以提升代行檢查

品質。 

三、另配合本次修正新增

二級主管職務，爰將

代檢業務主管、副主

管及二級主管合併統

稱為代檢業務各級主

管，並修正第三款文

字。 

四、其餘各款未修正。 

第九條  代檢業務各級主

管，應具曾任勞動檢查

員或代檢員，並從事相

第九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

代檢業務主管及副主

管，應具曾任勞動檢查

配合本次修正第三條第三

款，新增二級主管職務，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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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工

作五年以上之資格。 

員或代檢員，並從事相

關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工

作五年以上之資格。 

第十條  代檢業務各級主

管及代檢員，應接受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在職

訓練。 

第十條  代檢業務主管、

副主管及代檢員，應接

受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在職訓練。 

配合本次修正第三條第三

款，新增二級主管職務，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代檢機構辦理

代檢業務，應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

登載下列事項： 

一、申請代行檢查之事

業單位（以下簡稱

受檢單位）之名

稱、地址、代表人

及電話號碼。 

二、受檢機械或設備之

型式及容量。 

三、受檢機械或設備之

編號、檢查合格證

明號碼、代行檢查

日期及有效期限。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十三條  代檢機構辦理

代檢業務，應置備簿冊

或以電子文件方式登載

下列事項： 

一、申請代行檢查之事

業單位（以下簡稱

受檢單位）之名

稱、地址、代表人

及電話號碼。 

二、受檢機械或設備之

型式及容量。 

三、受檢機械或設備之

編號、檢查合格證

明號碼、代行檢查

日期及有效期限。 

四、其他有關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已建置「危

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資訊

管理系統」，代檢機構相關

檢查資料，依規定登載於

該資訊系統，無須另行置

備簿冊，或以其他電子文

件方式登載，爰予修正。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六條  代檢機構應於

年度結束後，將統計報

表送中央主管機關，並

副知勞動檢查機構。 

一、本條刪除。 

二、中央主管機關建置「危

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

資訊管理系統」後，

已即時掌控危險性機

械及設備檢查動態，

轄區勞動檢查機構亦

可隨時查詢相關統計

報表，代檢機構無須

另於年度結束後，提

送統計報表，爰予刪

除。 

第二十二條  代檢員實施

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

應作成紀錄。對應發給

第二十二條  代檢員實施

機械或設備之檢查後，

應作成紀錄。對應發給

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

檢查規則規定，有關危險

性機械或設備經檢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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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合格證明者，於檢

查合格後，應依規定在

該機械或設備打印、漆

印或張貼檢查合格標

章，並報請所屬代檢機

構核發檢查明細表或檢

查合格證；對已持有檢

查合格證者，經檢查合

格後，應在原檢查合格

證或其他必要文件上簽

署，並註明有效期限。 

檢查合格證明者，於檢

查合格後，應依規定在

該機械或設備打印、噴

漆，並報請所屬代檢機

構核發檢查明細表或檢

查合格證；對已持有檢

查合格證者，經檢查合

格後，應在原檢查合格

證或其他必要文件上簽

署，並註明有效期限。 

者，應在被檢查物體上明

顯部位打印、漆印或張貼

檢查合格標章，爰配合修

正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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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 代行檢查機構應置備之檢查設備及器具 

 

一、檢查危險性機械應置備之設備及器具 

檢查用具  備註  

１、絕緣電阻測試計  

２、超音波測厚計   

３、電壓表 

４、電流表 

５、轉速計（能直接讀取每分鐘

轉速）  

６、四分之一公斤檢查錘  

７、撓度測試儀器  

８、游標卡尺  

９、碼錶  

１０、自動水平儀（酒精液）  

１１、五公尺以上鋼捲尺  

１２、三十公尺以上布捲尺  

１３、內外卡尺 

１４、手電筒 

１５、望遠鏡（十倍以上）  

１６、檢查鏡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附表一 代行檢查機構應置備之檢查設備及器具 

 

一、檢查危險性機械應置備之設備及器具 

檢查用具  備註  

１、絕緣電阻測試計  

２、接地電阻測試計  

３、超音波測厚計  

４、電壓表  

５、電流表  

６、轉速計（能直接讀取每分鐘

轉速）  

７、四分之一公斤檢查錘  

８、撓度測試儀器  

９、游標卡尺  

１０、碼錶  

１１、自動水平儀（酒精液）  

１２、五公尺以上鋼捲尺  

１３、三十公尺以上布捲尺  

１４、三公尺以上絕緣折尺  

１５、絕緣外殼手電筒  

１６、望遠鏡（十倍以上）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一、危險性機械檢查

無須量測接地

電阻，亦無須使

用三公尺以上

絕緣折尺，爰刪

除一、檢查危險

性機械應置備

之設備及器具

「接地電阻測

試計」及「三公

尺以上絕緣折

尺」。 

二、為量測吊鉤及槽

輪節徑等，爰於

一、檢查危險性

機械應置備之

設備及器具新

增「內外卡

尺」。 

三、鑒於絕緣外殼手

電筒體積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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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檢查標示牌  

１８、安全帶  

１９、安全帽（電氣設備相關之

檢查應使用具絕緣性者）  

２０、手套  

２１、安全鞋  

２２、工作服  

２３、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註：一、需藉由槽輪溝測深器等檢查用具檢驗者，代

檢機構應視需要購置或借用。 

二、上述個別用具及安全防護具，視檢查種類及

項目之實際需要置備。 

 

 

二、檢查危險性設備應置備之設備及器具 

檢查用具 備註 

１、X光照片觀察用具  

２、內視鏡  

３、表面溫度計  

４、材料分析儀 

５、可燃性氣體測量儀  

６、氧氣測定器  

７、超音波測厚計  

８、游標卡尺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足敷代檢員使用  

足敷代檢員使用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１７、檢查鏡  

１８、檢查標示牌  

１９、安全帶  

２０、安全帽（電氣設備相關之

檢查應使用具絕緣性者）  

２１、手套  

２２、安全鞋  

２３、工作服  

２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註：一、需藉由槽輪溝測深器等檢查用具檢驗者，代

檢機構應視需要購置或借用。 

二、上述個別用具及安全防護具，視檢查種類及

項目之實際需要置備。 

 

二、檢查危險性設備應置備之設備及器具 

檢查用具 備註 

１、X光照片觀察用具  

２、內視鏡  

３、表面溫度計  

４、液滲檢測器  

５、可燃性氣體測量儀  

６、氧氣測定器  

７、超音波測厚計  

８、外分厘計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代檢機構必備  

足敷代檢員使用  

足敷代檢員使用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大，攜帶不易，

且使用手電筒

檢查時，尚無需

絕緣功能，爰將

一、檢查危險性

機械應置備之

設備及器具「絕

緣外殼手電筒」

修正為「手電

筒」。 

四、有關對於危險性

設備品質管控

所實施之非破

壞檢測，除以液

滲檢測外，尚有

其他多種檢測

方式，該等檢測

現主要係製造

人或雇主委託

專業廠商辦

理，並出具檢測

報告，爰刪除

二、檢查危險性

設備應置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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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焊道規 

１０、內外卡尺 

１１、檢查錘  

１２、反射鏡（檢查鏡）  

１３、五公尺以上鋼捲尺  

１４、防爆型手電筒  

１５、檢查標示牌  

１６、安全帶（有墜落之虞者）  

１７、安全帽  

１８、手套  

１９、安全鞋  

２０、工作服 

２１、護目鏡  

２２、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註：一、需藉由非破壞檢測、耐壓試驗、氣密試驗、

機械性能試驗、自動水平儀、真空測量儀器、

陰極防蝕電位測量器等檢查用具檢驗者，代

檢機構應視需要購置或借用。 

二、上述個別用具及安全防護具，視檢查種類及

項目之實際需要置備。 

９、游標卡尺  

１０、角度計  

１１、內外卡尺  

１２、檢查錘  

１３、反射鏡（檢查鏡）  

１４、五公尺以上鋼捲尺  

１５、防爆型手電筒  

１６、檢查標示牌  

１７、安全帶（有墜落之虞者）  

１８、安全帽  

１９、手套  

２０、安全鞋  

２１、工作服  

２２、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個別用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代檢員安全防護具 

註：一、需藉由磁粒探傷、超音波探傷、放射線探傷、

耐壓試驗、氣密試驗、機械性能試驗、自動

水平儀、真空測量儀器、陰極防蝕電位測量

器等檢查用具檢驗者，代檢機構應視需要購

置或借用。 

二、上述個別用具及安全防護具，視檢查種類及

項目之實際需要置備。 

設備及器具「液

滲檢測器」。 

五、為利查核材料使

用是否符合規

範，並量測焊道

相關尺寸，爰於

二、檢查危險性

設備應置備之

設備及器具新

增「材料分析

儀」及「焊道

規」。 

六、外分厘計可用超

音波測厚計取

代，又危險性設

備檢查無須使

用角度計，爰刪

除二、檢查危險

性設備應置備

之設備及器具

「外分厘計」及

「角度計」。 

七、於二、檢查危險

性設備應置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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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備及器具

新增「護目

鏡」，以提供代

檢員安全防護。 

八、磁粒探傷、超音

波探傷及放射

線探傷均為非

破壞檢測方

法，且其檢測方

法日新月異，爰

修正二、檢查危

險性設備應置

備之設備及器

具註一部分文

字，以符合實

務。 

九、餘配合檢查用具

刪除及新增，修

正檢查用具之

編號。 

 


